
交城县能源局

关于印发 2025 年度能源领域行政

执法检查计划的通知

各相关股室：
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能源法》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

法》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电力法》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节约能源法》

国务院办公厅《关于严格规范涉企行政检查的意见》（国办发

〔2024〕54 号）等规定，按照《山西省能源局行政执法事项目录

清单》和吕梁市能源局关于印发《吕梁市能源局 2025 年度行政检

查计划》（吕能源稽查发﹝2025﹞29 号）的通知，结合县局实际，

制定交城县能源局 2025 年度能源领域行政执法检查计划。

一、指导思想

深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、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山西时重

要讲话精神，紧紧围绕省、市能源工作会议精神和省委省政府、

市委市政府工作安排部署，持续深化能源革命，推动能源行业的

高质量发展，规范行业监管，严格落实责任，持续深化能源监管

工作的系统化和规范化。

二、编制原则

坚持依法行政，规范执法行为，公正文明执法，创新监管方

式，提升执法效能的原则；坚持早发现早整改的原则；坚持针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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性重点检查和一般检查相结合的原则；坚持全覆盖的原则。

三、工作目标和主要任务

（一）工作目标。

1、全面推行行政执法公示、全过程记录和重大执法决定法制

审核“三项制度”，逐步规范监管执法行为，避免引发行政复议

和行政应诉。

2、推行“互联网+执法”，推广使用国家“互联网+监管”系

统及我省“双随机、一公开”监管系统，通过信息化促进行政执

法规范化。

3、强化行政执法检查的震慑作用，严格行政执法措施，对发

现的违法行为依法依规查处，进而推动企业落实主体责任，减少

一般事故，有效防范较大事故，守住不发生重特大生产安全事故

的底线，促进全县能源行业企业安全生产形势持续稳定好，为高

质量发展、能耗双控提供安全的环境。促进企业依法建设、生产、

运行能力的持续提升，为推动全县能源行业高质量发展， 圆满完

成全年工作目标任务，营造良好的法治环境。

（二）主要任务。

对列入本计划的生产经营单位进行行政执法检查，发现事故

隐患或者违法行为，依法采取现场处理、行政处罚等措施。

四、重点检查安排

（一）重点检查范围。

煤矿（行业监管）、电力企业、非电力生产企业自备电厂、

新能源企业、油气长输管道企业、洗选煤企业（行业监管）、重

点用能企业等需要行政执法检查的企业。

（二）重点检查频次。年度行政执法检查频次：正常建设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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生产煤矿企业检查上限为每季度 1 次；电力企业检查上限为每季

度 1 次；油气长输管道企业检查上限为每季度 1 次；洗选煤企业

根据工作需要检查，上限为每年 1 次；重点用能企业根据工作需

要检查，上限为每年 1 次。根据各级党委、政府及上级部门要求、

投诉举报、转办交办、数据监测、应被检查人申请、阶段性工作

需要检查、媒体曝光等其他需行政执法检查的，不受年度检查频

次上限限制。

（三）重点检查内容。

1、煤矿企业重点检查内容

（1）对煤矿建设项目（含技术改造项目）建设情况的行政检

查；

（2）对生产煤矿运行情况、煤质、回采率的行政检查；

（3）对煤矿开工、执行设计、联合试运转、竣工验收及工程

质量的行政检查；

（4）对煤矿生产能力登记公告和生产要素信息的行政检查；

（5）网络安全。

2、天然气长输管道企业重点检查内容

（1）对核准的天然气等管道项目建设情况的行政检查；

（2）对本县行政区域内天然气长输管道保护工作、安全方面

的行政检查；

（3）对第三方建设工程施工企业管道保护行为的行政检查。

3、电力行业重点检查内容

（1）对电力企业（含非电力企业自备电厂）、新能源企业安

全生产、网络安全的行政检查，督促电网企业开展安全生产工作；

（2）对核准的火电站（含自备电站）、电网工程固定资产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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资项目的行政检查；

（3）对用户“获得电力”的行政检查；

（4）对瓦斯发电建设项目的行政检查；（我县暂时无此企业）

（5）对核准的风力发电、农林生物质直燃发电、抽水蓄能电

站、农林生物质热电联产、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电网送出工程等

项目的行政检查；

（6）对煤电机组关停拆除验收的行政检查。

4、洗选煤企业重点检查内容

（1）对煤炭洗选建设项目（含技术改造项目）建设情况的行

政检查；

（2）对煤炭洗选企业标准化管理执行情况的行政检查；

（3）对洗选煤厂开工、执行设计、联合试运转、竣工验收及

工程质量、网络安全的行政检查；

（4）对洗（选）煤厂生产技术工作的行政检查。

5、节能重点检查内容

（1）对建设单位固定资产投资节能审查落实情况的行政检

查；

（2）对重点用能单位及节能服务机构的行政检查；

（3）对节能审查意见落实情况的行政检查；

（4）对煤炭消费减量替代方案落实情况的行政检查。

6、根据各级党委、政府、上级部门文件，要求开展的行政检

查

五、工作要求

（一）落实监督检查计划。能源股、节能股要按照职责提供

检查企业名单和检查事项，稽查股按照计划开展行政执法检查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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各股室相互配合做好行政执法检查工作；所有行政执法检查必须

按要求制定现场检查方案，严格实施检查，并认真填写现场检查

记录。实施行政检查前，需制定检查方案并经局分管相关业务工

作的负责人批准。

（二）优化检查方式。采取“四不两直”、暗查突查和运用 

“双随机、一公开”等方式，严格行政执法检查计划实施。使

用“互联网+监管”平台，稽查股在检查结束后，将行政执法行为

录入平台。有行政处罚行为的，在信用信息共享平台向社会公

示。

（三）规范执法程序。按照有关法律法规规章的规定，严格

现场检查，规范执法文书使用，严格现场处理措施、行政处罚和

行政强制程序，依法行使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，做到“罚之有理、

罚之有据”，最终形成执法闭环，规范行政执法活动。持续推行

行政执法公示、全过程记录和重大执法决定法制审核“三项制度”，

逐步实现执法信息公开透明、执法全过程留痕、执法决定合法有

效，避免因执法不规范引发行政复议和行政应诉。

交城县能源局

2025 年 9 月 17 日


